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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福祉协议会 

社会福祉协议会是以推进地区福祉为目的的民间团体。多数情况下简

称为“社协”。法律上对社会福祉法有规定，是以日本全国、都道府县、特

别区、政令指定都市（区＝行政区）、市町村为单位组织的。原则上具有社

会福祉法人资格。 

 

虽然是民间团体，但也是法律（社会福祉法）中有规定，以各行政区划

为单位组织的团体，其运营资金多数来源于行政机构的预算措施，因此是以

“公私共同”、“半官半民”的方式运营的，能够在所开展的事业中充分发挥

民间、公共机构组织二者各自的优势。 

 

所开展的事业包括：充当民间福祉企业、居民和行政机构之间的桥梁；

协调福祉设施和团体联合会及其事务局、各福祉企业之间的利害关系；促进

居民参与，推进地区福祉；培养福祉专业职员；确保福祉人才；福祉服务的

第三方评估等。 

 

市区町村社会福祉协议会的主要事业内容 

社会福祉协议会中也有以日本全国、都道府县、政令指定都市为单位的，

而这里介绍的是以市区町村单位的社会福祉协议会的主要事业内容。为了

应对多样化的福祉需求，各个社协都在与地区的志愿者合作的同时，根据地

区的特性积极开展独具特色的事业。 

 

1. 为居民的地区福祉活动提供支援 

 福祉 NPO等以福祉为目的的市民团体的培养和推动 

 志愿者中心（志愿活动相关咨询和活动方的介绍、灾后重建支援）的运

营 

 儿童会和老人俱乐部联合会、残疾人团体等的事务局 

 

2. 提供上门介护服务、日间托管服务等福祉与介护服务（在民间企业未进

入的部分地区，有些地方提供的是垄断性的服务，对于到政府机关来咨

询的老年人不介绍其他单位，而是直接介绍给社协（北海道的地方城市



等）） 

 

3. 从事来自政府等公共机关的委托事业 

 福祉与保健服务  

例如，介护保险法、残疾人自立支援法中规定的介护福祉服务、由市町

村委托的福祉保健服务、制度外的福祉服务、地区综合支援中心等 

 日常生活自理支援事业（以因残疾而对判断能力存在不安的人为对象，

提供福祉服务利用援助、日常的金钱管理等事业）的实施或其咨询窗口

的运营 

 福祉设施的运营与管理 

 各类补助金事业 

 

4. 福祉服务利用的咨询窗口 

 

5. 推进残疾人或老年人关怀活动 

 老年人或残疾人、育儿中的父母孩子能够聚集到一起的“沙龙活动”等

的实施 

 平安确认活动 

 

6. 推进福祉教育 

 中小学福祉教育的支援、讲师派遣 

 面向居民的福祉、介护相关讲座的运营 

 

7. 运营民生委员、儿童委员协议会（也有部分地区是由市町村运营） 

 

8. 运营市区町村共同募金支会（虽然是不同的组织，但其事务是由社协职

员兼职的。但是，共同募金支会不提供任何人工费用的补助） 

 

9. 此外，也有部分社协根据政府及各类福祉设施、福祉团体、町内会联合

会等与地区福祉相关的组织和市区町村的情况，开展独具特色的事业 

 

 


